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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33          证券简称：爱柯迪          公告编号：临 2020-051 

 

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深圳市银宝山新压铸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柯迪”或“本公司”或“公司”）在

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通过公开竞拍的方式竞得深圳市银宝山新压铸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银宝压铸”）40.00%的股权，并与受让方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宝山新”）签署经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审核的附条件

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同时公司与自然人股东麦国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

权转让协议》，受让其持有的银宝压铸 11%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合

计取得银宝压铸 51%的股权。 

 本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风险提示： 

高固相半固态成型技术可用于制备高致密性、高力学性能的铸件，易于实现

复杂零部件成形，减少机械加工量，同时可显著提高模具寿命，实现产品的低成

本和高性能的结合，但银宝压铸目前规模较小，高固相半固态成型技术尚未得到

大规模推广及应用，存在一定的整合风险。本次收购不会给公司的现金流造成重

大影响，预计短期内亦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重大影响。 

注：以上关于技术的应用性来源于学术论文《金属材料半固态凝固及成形技术进展》（北京科技大学材

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新金属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2010 年 7 月发表于《中国材料进展》），《铝合金的半固态

成型技术》（华中科技大学材料成形与模具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2014 年 10 月发表于《湖北工业大学学报》），

《半固态金属成型技术》（毛卫民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于 2004 年 6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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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权收购尚未交割完成，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一、交易概述 

依据北京中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2019 年 11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

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锋评报字（2019）第 40052 号）、并经国资有权部门备

案的评估报告列载的标的公司评估结果为基础，银宝山新通过深圳联合产权交易

所（以下简称“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其持有的控股子公司银宝压铸 40%

的股权，挂牌价格为人民币 1,800 万元，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8 日竞得上述 40%

的股权，并与受让方银宝山新签署经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审核的附条件生效的

《股权转让协议》，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800 万元；同时，以上述评估价值为依

据，公司与自然人麦国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受让其持有的银

宝压铸 11%的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495 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合计

取得银宝压铸 51%的股权。 

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企业名称（甲方一）：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SZ.002786）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罗租社区建兴路 5 号 

法定代表人：胡作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24726827W 

成立时间：2000 年 10 月 27 日 

注册资本：38,124.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0 年 10 月 27 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模具、塑胶、五金制品、电子产品、个人防护

用品、玩具、智能家居、智能家电、智能穿戴、智慧机器人与自动化设备的开发、

销售及相关技术咨询；医疗器械、医疗器械软件及相关配附件的研发、销售、售

后服务及相关配套业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以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

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及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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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模具、塑胶、

五金制品、电子产品、个人防护用品、玩具、智能家居、智能家电、智能穿戴、

智慧机器人与自动化设备的生产；医疗器械、医疗器械软件及相关配附件的生产；

普通货运。 

自然人姓名（甲方二）：麦国明，一名具有中国国籍的自然人 

居住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身份证号码：440301********* 

（二）其他关系的说明 

本次交易前，本次交易对手方银宝山新、自然人麦国明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

系或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深圳市银宝山新压铸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君龙社区环观南路 19 号铭可达物流园

5 号 B；裕新路 13 号鸿宇发工业园 B 栋 1-2 楼 

法定代表人：韦俊军 

注册资本：200 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3 年 02 月 04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6270277XG 

经营范围：锌合金、铝合金压铸加工、模具加工、机械零配件的开发、生产

及相关技术咨询，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

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 

股权结构： 

单位：人民币万元 

股东名称 
本次股权转让前 本次股权转让后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2.00 51.00% 22.00 11.00% 

深圳市尊德实业有限公司 60.00 30.00% 60.00 30.00% 

麦国明 22.00 11.00% - - 

深圳市昂迈德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6.00 8.00 16.00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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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 - - 102.00 51.00% 

合计 200.00 100.00% 200.00 100.00%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 年 3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9,514.87 9,559.10 

净资产 125.71 313.46 

项目 2020 年 1-3 月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1,387.72 11,776.06 

净利润 -187.74 -133.94 

注：上述 2019 年 12 月 31 日会计报表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大华审字

[2020]070150 号审计报告，2020 年 1-3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本次交易的银宝压铸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

的情况，不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

转移的其他情况。 

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 

评估机构：北京中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资产评估报告书编号：中锋评报字（2019）第 40052 号 

评估对象：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之目的所涉及的深

圳市银宝山新压铸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范围：深圳市银宝山新压铸科技有限公司于评估基准日经审计后的全部

资产及负债，其中总资产账面价值 9,373.18 万元，负债账面价值 9,231.32 万元，

净资产账面价值 141.87 万元。 

评估基准日：2019 年 11 月 30 日 

评估方法：收益法 

评估结论：在评估基准日持续经营假设前提下，深圳市银宝山新压铸科技有

限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9,373.18 万元，负债账面价值为 9,231.31 万元，净资产

账面价值为 141.87 万元。经收益法评估，深圳市银宝山新压铸科技有限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4,439.53 万元，较账面净资产 141.87 万元增值 4,297.66 万元，

增值率 3,029.33%。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5 

公司与银宝山新、自然人麦国明就本次股权转让有关事宜签署《股权转让协

议》（以下简称“本协议），主要约定如下： 

甲方一：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二：麦国明，一名具有中国国籍的自然人 

（甲方一、甲方二合称为“甲方”或“出让方”） 

乙方或受让方：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深圳市银宝山新压铸科技有限公司 

（甲方、乙方合称为“双方”） 

1、股权转让 

甲方一作为出让方拟根据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将其持有标的公司 40.00%股

权（下称“标的股权”）转让予受让方。受让方同意根据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受

让标的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受让方将取得标的公司 40.00%的股权。 

甲方二作为出让方拟根据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将其持有标的公司 11.00%股

权转让予受让方。受让方同意根据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购买标的股权。 

2、股权转让价格及支付 

（1）甲方一：本次交易的标的股权的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

评估机构以 2019 年 11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并经国资有权部门备案的

评估报告列载的标的公司评估结果为基础，并经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确

定的成交价格；甲方二：本次交易购买的标的股权的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业务资

格的资产评估机构以 2019 年 11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并经国资有权部

门备案的评估报告列载的标的公司评估结果为基础，由交易双方结合过渡期的损

益调整协商确定。 

（2）根据公开挂牌结果，甲方一将本协议项下标的股权以人民币（大写）

壹仟捌佰万元【即：人民币（小写）1,800 万元】转让给乙方；乙方按照甲方一

和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下称“深圳联交所）的要求支付的保证金，本合同生效

后折抵为转让价款的一部分；经甲方二与乙方协商同意，未经过渡期损益调整前

的本次标的股权转让价格合计为人民币 495 万元（大写：肆佰玖拾伍万元）（下

称“股权转让价款”），购买其持有标的公司 11%的股权；股权转让价款以现金支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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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乙方采用一次性付款方式，将转让价款扣除保证金部分在本协议生效

之日【5】个工作日内汇入深圳联交所指定的结算账户。乙方同意深圳联交所收

到（2）条约定的全部转让价款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将全部转让价款汇入甲方一

指定账户；本次股权转让交割日后，受让方应在过渡期专项审计结果出具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将应付甲方二全部股权转让价款（即人民币肆佰玖拾伍万元加

或减甲方二按本次股权转让比例应享有或承担相应过渡期损益）汇至标的公司的

银行账户，在标的公司代为甲方二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纳税义务后的 3 个工作日内，

将扣除甲方二本次股权转让相关税费后的剩余款项汇至出甲方二的银行账户。 

3、交割 

（1）股权转让过户的工商登记：甲方一：自受让方依照上述第（2）、（3）

条约定付清股权转让价款，并获得深圳联交所出具的交易凭证之日起五【5】个

工作日内，双方及标的公司应相互配合，到标的公司主管工商局办理本次股权转

让过户登记手续：甲方二：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五【5】个工作日内，双方及标的

公司应相互配合，到标的公司主管工商局办理本次股权转让过户登记手续。 

（2）交割日：标的股权变更登记到受让方名下的工商登记完成之日。 

4、过渡期事项 

（1）为保障在过渡期内标的公司不产生重大不利变化，在此期间，标的公

司发生的重要事项及财务状况之重要变动均须通知受让方，以保证受让方知悉该

等情况。 

（2）过渡期间损益的归属与确定原则 

甲方一、乙方共同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对标的公司自评估

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损益进行过渡期间专项审计，该审计结果作为标的公司过

渡期间损益的确定依据。过渡期专项审核的审计基准日为交割日上月月末最后一

个自然日（交割日为当月 15 日之前）或当月月末最后一个自然日（交割日为当

月 15 日之后）。目标公司在过渡期内的收益和亏损均由出让方按其在交割日前对

目标公司的持股比例享有和承担。如目标公司在过渡期间亏损的，则产生的亏损

由出让方根据本次股权转让的比例在过渡期专项审计结果出具之日起 10 个工作

日内向受让方以现金形式全额补足；如目标公司在过渡期间盈利的，则产生的盈

利由受让方根据本次股权转让的比例在过渡期专项审计结果出具之日起 10 个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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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日内向出让方以现金形式全额补足。 

甲方二同意上述审计结果作为标的公司过渡期间损益的确定依据，并以上述

原则作为过渡期间损益的处理原则。由于上述过渡期损益导致的出让方应当履行

现金补足义务，受让方可直接减扣相应的股权转让价款。 

5、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甲方一、受让方有权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并生效。 

本协议自甲方二签字和乙方有权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且乙方通过深

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交易方式与银保山新就乙方收购银保山新持有标的

公司 40.00%股权之协议生效时，本协议自动生效。若乙方未能通过深圳联合产

权交易所公开挂牌交易方式与银宝山新就收购标的公司 40.00%的股权达成有效

协议，则本协议不发生效力，亦不视为甲方二或乙方违约。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银宝压铸主营汽车配件、轨道交通、通讯、安防、连接器等压铸件开发生产，

专注于铝合金高固相半固态成型技术开发及产品加工，具备半固态新材料开发、

产品优化设计、模具设计制造、压铸、CNC 加工、后处理等全序的制程能力。

本次收购有利于丰富公司的技术路线，旨在推广高固相半固态成型技术在汽车轻

量化、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应用，充分利用现有的全球市场格局、现有的客户资

源和新开发的客户资源，延伸向客户提供更广的产品线及其服务范围；以便增强

在新领域中获取新市场、新客户、新产品份额的竞争能力。 

高固相半固态成型技术可用于制备高致密性、高力学性能的铸件，易于实现

复杂零部件成形，减少机械加工量，同时可显著提高模具寿命，实现产品的低成

本和高性能的结合，但银宝压铸目前规模较小，高固相半固态成型技术尚未得到

大规模推广及应用，存在一定的整合风险。本次收购不会给公司的现金流造成重

大影响，预计短期内亦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重大影响。 

注：以上关于技术的应用性来源于学术论文《金属材料半固态凝固及成形技术进展》（北京科技大学材

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新金属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2010 年 7 月发表于《中国材料进展》），《铝合金的半固态

成型技术》（华中科技大学材料成形与模具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2014 年 10 月发表于《湖北工业大学学报》），

《半固态金属成型技术》（毛卫民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于 2004 年 6 月出版） 

本次股权收购尚未交割完成，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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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19 日 


